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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阳市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相关办法

（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强化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深化“放管

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规范设计方案审查行为，统一建

筑面积审批等管理标准，根据《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

GB/T50353-2013》（以下简称计算规范）、《江苏省城市规划

管理技术规定（2011 年版）》、《常州市市区建设工程设计方

案审查相关细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技术

标准，结合我市实际，修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市域范围内建设项目（不包

括村民建房）的建设工程（建筑类，以下同）设计方案规划

审查管理。

本办法所称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包括总平面及竖向

设计、建筑面积及容积率指标计算和建筑功能及其它等内

容。

第三条 建设工程设计应科学合理，满足国家、省、市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的要求，贯彻“适用、经济、绿色、美

观”的建筑方针，体现“人性化、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理

念，确保建筑使用功能以及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和环保

等要求。

第四条 建设单位与设计单位应对报审的建设工程设计

方案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若存在虚假不实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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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由此产生的后果由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负责。

第五条 大型商业办公等公共建筑、居住小区及对造型和

功能设计有特殊需要的工业类建筑，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

审定应履行专家论证、公众参与、集体讨论、政府审批等程

序。

第二章 总平面及竖向设计

第六条 建设项目场地应按城市规划确定的控制标高

做好竖向设计。

建筑的室外地坪标高应与基地及周边现状地形及规划

城市道路相衔接。除基地现状标高与道路高差较大需要设置

挡土墙的情况外，建筑的室外地坪标高应以相邻规划城市道

路中心线控制标高为基准，最大高差不宜大于 0.3 米。如因

场地或周边道路高差无法采用统一的室外地坪标高进行设

计的，建筑室外地坪标高可分段设计。

直接与道路人行道连接的临街建筑的室外地坪应与人

行道平接。

计算建筑高度和确定地下室、半地下室时，采用的室外

地坪标高应从建筑各立面对应的室外地坪最低点取值。

第七条 计算建筑间距、退让距离时应从建筑外墙面最

外沿起算，当建筑各侧阳台累计面宽长度超过相应建筑边长

的 1/2 或连续长度超过 8 米时，应从阳台外缘计算建筑间距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除外）。

第八条 当建筑之间形成对角布局（建筑在另一建筑的

正向及侧向延长线之外），遮挡建筑与被遮挡住宅建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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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有日照要求的建筑)的间距应同时满足以下规定：

（一）住宅建筑（或其它有日照要求的建筑）为被遮挡

建筑时，水平距离不小于 3 米（计算基准面为阳台飘窗等构

筑物具体详见图示 1、2）；

（二）遮挡建筑与被遮挡住宅建筑（或其它有日照要求

的建筑）的最小间距(米)应符合下表规定（具体详见图示

3-7）：

建筑类别
18 层
以上
住宅

12-18
层住宅

小高层住
宅（6-11F）

多层住
宅（3-6F）

低层住宅
（3F以下）

18 层以上
住宅 24 24 18 15 15

12-18 层住
宅 18 18 18 15 15

小高层住宅
（6-11F） 15 15 15 15 15

多层住宅
（3-6F） 15 15 15 9 9

低层住宅
（3F 以下） 13 13 13 8 8

（三）如不满足（一）、（二）间距要求的，须满足《江

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1 年版）要求并进行日照

计算分析；

其他情况需进行日照计算的，还应满足日照计算的要求。



4

图示 1. 对角布置示意 1 图示 2. 对角布置示意 2

图示 3. 对角布置示意 3 图示 4. 对角布置示意 4

图示 5. 对角布置示意 5 图示 6. 对角布置示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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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新建、改建建筑退让交通干道应按规定退让，

其后退距离为高速公路不少于 50 米（隔离栅外缘起），国道、

省道以及县乡道路一级公路不少于 50 米（边沟外缘起）其

它县乡道路（含溧阳一号公路）不少于 20 米。其中，在城

市及镇区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的路段两侧，其后退距离按城

镇规划道路红线退让要求执行。

第十条 住宅小区应根据小区规划布局，在小区主要

出入口、单元门厅或临近小区主要通道等位置附近设置智能

信报箱（群）、快递用房（柜）。

第三章 建筑面积及容积率

第十一条 住宅建筑层高应控制在 5.0 米以下（含 5.0

米）。当层高小于等于 3.6 米时，视作单层，其建筑面积按

《计算规范》计算，并计入容积率；当层高大于 3.6 米、小

图示 7. 对角布置示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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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等于 5.0 米时，其建筑面积按 1.5 倍计算，并计入容积率。

套内面积超过 150平方米的住宅建筑起居厅层高可适当

提高，其中超层高部分起居厅面积不应超过该户套内面积的

20%，且挑高部分不应超过 7.2 米。不符合上述要求的住宅

建筑挑高部分按自然层计算建筑面积。

套内面积超过 150 平方米的住宅的内局部设置“挑高”

的，设计单位应在申报图纸中增加套内面积、“挑高”面积

框线。

第十二条 商业、办公等公共建筑层高应控制在 6.0 米

以下（含 6.0 米）。当层高小于等于 4.2 米（底层 4.6 米）

时，视作单层，其建筑面积按《计算规范》计算，并计入容

积率；当层高大于 4.2 米（底层 4.6 米）、小于等于 6.0 米

时，其建筑面积按单层面积的 1.5 倍计算，并计入容积率。

门厅、大堂、中庭、内廊、采光厅及会议室、多功能厅等按

《计算规范》计算其建筑面积，并计入容积率。

超市、大型商场、电影院、专卖店、餐饮、娱乐等功能

集中布置的单一空间超过 2000 平方米以上的，以及有特殊

功能要求的公共建筑，建筑层高可适当提高，但须经溧阳市

城市规划设计评审小组评审通过后方可实施建设，其建筑面

积按《计算规范》计算，并计入容积率。

第十三条 在工业用地上建设的生产性建筑层高超过 8

米的，按其 2 倍建筑面积计算容积率。

第十四条 地下室、半地下室是室内地平面低于室外地

平面且建筑外沿除正常出入通道外均由覆土围护的室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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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其室内地平面低于室外地平面的高度超过该室内净高的

1/2 者为地下室；室内地平面低于室外地平面的高度超过该

室内净高的 1/3，且不超过 1/2 者为半地下室。

地下室、半地下室的结构顶板高出室外地平标高小于等

于 1.5 米，其建筑面积按《计算规范》计算，但不计入容积

率。

地下室、半地下室的结构顶板高出室外地坪标高大于

1.5 米，其建筑面积按《计算规范》计算，并计入容积率。

若因地势原因室外地坪高低有变化时，按上述规定分别

计算。

第十五条 地下室、半地下室可设置通风采光井以改善

地下、半地下室室内环境，其通风采光井宽度（取采光井围

护结构外围至地下室外墙面的最大垂直距离）不应超过 1.8

米且连续长度不应超过 4 米。

不符合上述要求的通风采光井，对应的地下、半地下室

按《计算规范》计算建筑面积，并计入容积率。

第十六条 建筑物阳台均应有外围护结构与建筑室内

空间分隔，且狭窄面进深不应大于 2.4 米（进深不等的，计

其平均值：W=S/D，W-平均进深、S-阳台总面积、D-阳台总

长度），其建筑面积均按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计算，并计入

容积率；进深大于 2.4 米的，全部视为室内空间，计算全部

建筑面积，并计入容积率。

住宅建筑阳台应与居住空间或厨房（餐厅）相连通。

不封闭阳台顶盖高度达到或超过三个自然层，且在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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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板至阳台上盖的垂直空间范围内，无任何形式的水平搁

板，无连接横梁，沿阳台开敞面或主开敞面完全开敞时，可

视为露台，不计算建筑面积。

第十七条 建筑物凸窗（飘窗）应设置在主体结构之外，

进深不大于 1.0 米（不规则的，按平均值计），且窗台下凹

入空间内无结构性墙体维护，无结构性楼（地）板延伸。与

室内地坪高差大于等于 0.45 米的不计算建筑面积；与室内

地坪高差小于 0.45 米，窗洞高度达到 2.2 米的建筑面积按

全面积计算，窗洞高度小于 2.2 的建筑面积按 1/2 计算，并

计入容积率。

建筑物含有凸窗（飘窗）设计的，须在申报图纸中提供

凸窗（飘窗）大样。

第十八条 设备平台、空调室外机搁板应设置在建筑结

构墙体外，且至少一面需对外全开敞。

住宅建筑若采用户式集中制冷供热的，其设备平台宜集

中设置，其投影总面积每户不应大于 4 平方米，空调室外机

搁板水平投影面积不应大于 1.5 平方米，超过的按其全部投

影面积计算建筑面积，并计入容积率。

非住宅建筑的设备平台（含空调室外机搁板），按全部

投影面积计算建筑面积，并计入容积率。

第十九条 小高层住宅建筑、高层住宅建筑及商业、办

公建筑底层设置架空层：架空层层高不应小于 3.6 米，以柱、

剪力墙落地，视线通透、空间开敞，只作为公共休闲、绿化

等公共开敞空间使用（公共开敞面积不小于建筑占地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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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满足上述要求的建筑物架空层除电梯井、门厅、过道

等围合部分外不计入容积率。其建筑面积应在经济技术指标

表中单列。

鼓励住宅小区采用底层架空提升居住品质，原则上应不

少于 30%的住宅单体基底进行架空（低、多层住宅除外），且

应结合小区景观统一设计、形成系统，不宜分散布置。

第二十条 建筑坡屋顶建筑面积按《计算规范》计算，

并计入容积率。若坡屋顶内为设计不利用的空间不计建筑面

积（建筑坡屋顶内设计不利用的空间是坡屋顶内可计建筑面

积的部分不超过房屋投影面积的 50%，且坡屋顶前檐口高度

不超过 1.0 米、后檐口高度不超过 0.3 米）。

第二十一条 建筑物设备管道夹层（建筑物内单层空间

中仅为安排设备管道而设局部楼层，且层高不超过 2.2 米），

不计建筑面积。

设备管道夹层应以文字标明使用功能，不包括非夹层的

设备管道或设备转换层。

第二十二条 建筑物间有永久性顶盖，有围护结构（围

合建筑空间四周的墙体、门、窗等）的连廊，建筑面积应按

其围护结构外围水平面积计算，并计入容积率。

第四章 建筑功能及其他

第二十三条 居住项目配套商业服务或公共活动中心

中的商业服务功能应统一标注为商业用房。对确需设置餐饮

的商业用房，在符合相关规范和规定的前提下，在商业用房

中予以标注“可设置餐饮”，并在总平面图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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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商业建筑、办公建筑、金融建筑等应按严

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规划条件的内容进行方案设计、审查。

商业建筑、办公建筑、金融建筑等（不包括旅馆、宿舍

等具有居住功能的建筑）不得设计成单元式办公等“类住宅”

建筑，应采用公共走廊式布局，开水间或者饮水供应点、卫

生间、管道井应集中设置，除食堂外不得设置厨房，除旅馆

酒店客房外不应设置外挑式阳台、飘窗。

第二十五条 新建剧院、展览馆、体育馆等人流、车流

集中疏散的大型公共建筑和新建住宅项目不得采用机械式

停车设施。

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得设于地下 2 层及以下，并应单独

设置出入口，不得与机动车出入口混合设置。商业建筑的非

机动车停车场应尽可能在地面进行设置，不得侵占城市道

路、绿地等城市公共空间。住宅建筑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地应

设置于地下一层。

新建住宅小区停车位原则上以按照不低于 30%的比例建

设专用交流式充电车位，且 100%具备交流式充电设施安装条

件，其他按《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加强建设

“电动溧阳”的行动方案（试行）的通知》溧委办【2021】

10 号文件执行。

每个旅游、休闲项目宜配置不少于 5个自驾房车营位（配

建相应水电等配套设施与服务的场地）。

第二十六条 新建住宅建筑设计的单元式电梯中必须

确保有一台可容纳担架的电梯且应与地下室相连通，基层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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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中心及设置于二层及以上的养老服务用房等应设置担架

电梯。

第二十七条 住宅小区应注重设计品质：

原则上阳台及外廊均应封闭，确因功能及景观需要不能

封闭的，必须经专家评审通过。

住宅应结合电梯（楼梯）厅高标准设计门厅。

住宅底部立面应选用石材、保温一体板等质感较好的材

料，不宜采用真石漆、质感涂料等材料。

沿城市主次干道布置的住宅建筑立面宜公建化处理（具

体按规划条件确定）。

在中心城区、景区及旅游通道沿线等重要区域的新建项

目因绿色、节能等规范要求，确需建设太阳能装置的，应当

将太阳能装置方案纳入项目的规划建筑方案一并报批，确保

其与建筑一体化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鼓励建设

单位采用集中式供应太阳能热水。

第二十八条 住宅建筑至少有一处阳台应设置污水管，

并接入小区污水系统。

第二十九条 3 个及以下居住空间的住宅建筑中，在进

行日照分析时，应使主要朝向最大面宽的居住空间符合日照

要求。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条 为便于在执行本办法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

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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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不得”；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采用“宜”；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

用“可”。

第三十一条 自发文之日起本办法纳入地块规划建设条

件执行。


